
九龙城区议会辖下  

交通及运输事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记录  

 

日  期︰  2018 年 6 月 7 日 (星期四 ) 

时  间︰  下午 2 时 30 分  

地  点︰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出席者︰  

 主席：  陆劲光议员      

 议员：  潘国华议员 ,  JP    

 关浩洋议员      

 李慧琼议员 ,  SBS, JP (于下午 2 时 40 分出席 ) 

        (于下午 3 时 29 分离席 ) 

 余志荣议员      

 杨永杰议员      

 杨振宇议员     (于下午 2 时 37 分出席 ) 

 丁健华议员     (于下午 3 时 54 分离席 ) 

 何华汉议员  

 吴宝强议员     (于下午 3 时 44 分离席 ) 

 梁美芬议员 ,  SBS, JP (于下午 2 时 59 分出席 ) 

        (于下午 4 时 43 分离席 ) 

 林德成议员   

 吴奋金议员      

 左汇雄议员         

 梁婉婷议员      

 邵天虹议员      

 黎广伟议员      

 萧亮声议员     (于下午 4 时 17 分离席 ) 

 邝葆贤议员     (于下午 3 时 43 分离席 ) 

 劳超杰议员     (于下午 3 时 08 分出席 ) 

 张仁康议员 ,  MH   

 何显明议员 ,  BBS, MH  

 林  博议员   

 

 秘书：  邱泳雯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区议会 )1 

  

缺席者：  郑利明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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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者：  黄   颖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行政主任 (区议会 ) 

 黄以巨先生  

许良芬女士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 /九龙城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 /房屋计划  

 麦鼎佳先生  运输署工程师 (红磡 ) 

 陆雅仪女士  运输署工程师 (九龙城 ) 

 谭皓铨先生  路政署区域工程师 (红磡 ) 

 钟兆文先生  路政署区域工程师 (九龙城及九龙湾 ) 

 邓衍平先生  香港警务处九龙城警区区交通队警长  

 何志坚先生  香港警务处秀茂坪区交通队主管  

 

 

应邀出席者：  

议程二至七  

 

 

议程六  

 

 

议程十  

 

议程十一  

 

 

议程十五  

 

 

议程二十一  

 

黄裕廷先生  

黄秀娟女士  

 

尹慧娴女士  

 

 

袁妙珍女士  

 

钟诚丰先生  

刘伟芝女士  

 

陈建光先生  

叶伟富先生  

 

刘慧仪女士  

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荔枝角厂襄理(车务) 

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襄理(策划及发展) 

 

城巴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  

总公众事务主任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 /渡轮策划 1  

 

香港旅游发展局经理 /节目统筹  

LLA 顾问有限公司协理  

 

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管理副组长 /畅道通行工程  

科进顾问 (亚洲 )有限公司高级驻地盘工程师  

 

路政署工程师 /掘路许可证 (九龙东 ) 

 

 

＊     ＊     ＊  

 

 

交通及运输事务委员会 (下文简称「交运会」)主席欢迎各议员、

部门及机构代表出席会议。主席提醒议员应遵守会议常规的规定申报

利益，并申明若然会议期间在座议员人數不足 12 位时，他会按会议

常规的规定宣布休会。最后，他提醒与会人士关掉手提电话的响闹装



3 

 

置或将之改为震动提示，并在会议期间保持安静。  

 

2.  主席表示副主席在会前通知秘书处因事未能出席会议，并以

书面委托杨永杰议员代表处理是次会议的事务。此外，九龙城民政事

务助理专员苏铱静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是次会议，由九龙城民政事务

处高级行政主任 (区议会 )黄颖女士代表列席。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3.  第十五次会议记录无需修订，获得委员会一致通过。  

 

续议事项 /新议事项  

 

强烈反对九巴缩减 18 号巴士班次服务、反对九巴削减巴士班次、有

关：九巴大幅度削减 208 巴士班次、强烈反对九巴削减巴士班次  

(文件第 35/18 号、第 47/18 号、第 48/18 号、第 49/18 号 ) 

 

4.  关浩洋议员介绍文件 47/18 号。  

 

5.  丁建华议员介绍文件 48/18 号。  

 

6.  林博议员介绍文件 49/18 号。  

 

7.  吴宝强议员表示九巴应在削减班次前咨询居民意见，并应该

照顾所有居民的需要，即使个别班次使用率偏低，但如属该路线唯一

直接到达的班次，亦不应削减。九巴亦应先考虑其他缩减成本方法，

例如改用单层巴士。即使需要缩减班次，亦应先行于各车站设置班次

到站预报显示屏，以减少乘客的候车时间。  

 

8.  何显明议员表示 208 号线的主要乘客为长者及学生，九巴应

从关爱社会的角度作考虑，不应削减为长者提供服务的班次。而政府

近年推出的长者两元乘车优惠亦令此路线的乘客量有所增加，因此更

不应削减其班次。此外，他希望九巴尽快在 208 号线的弥敦道分站设

置班次到站预报显示屏。  

 

9.  左汇雄议员表示九巴及运输署处理巴士削班的做法令人难以

接受，讉责九巴罔顾公众利益，漠视社会责任，又认为运输署在处理

此事上敏感度不足，未有做好监察和其后的跟进工作。他提出续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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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二至五，并要求九巴公司和运输署负责批核是次减班申请的高层人

员出席下次交运会会议。  

 

10.  吴奋金议员表示自上次会议后，运输署虽然已就 18 号巴士的

削班问题主动与九巴商讨及跟进，然而九巴仍拒绝再作班次调整，显

示部门未能发挥其监察巴士公司的角色，他希望部门继续与九巴商讨

解决方案。  

 

11.  邝葆贤议员表示九巴虽属营商机构，但它拥有巴士服务专营

权，市民无从选择其他公司的巴士服务。她认为政府应在 2017 年与九

巴讨论专营权续约的时候加入续约条款，限制九巴必须在承担社会责

任的角色下提供某些巴士路线，并加设罚则，防止九巴无故削减班次

或漠视议会的意见。  

 

12.  主席询问部门既然在书面回复内表示曾就削班事宜与相关议

员进行多次会面，为何却没有考虑在正式落实削班安排前，将有关申

请呈交给议会讨论。  

 

13.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 /九龙城黄以巨先生综合响应如下︰  

 

(1)  由于自上次交运会会议后，署方收到多位议员来信要求就

指引内容作出解释，因此在其后各个不同场合上向议员解释及响应； 

 

(2)  署方尊重议员就 18 号巴士班次问题提出的意见，并已从

乘客的角度作出考虑，要求九巴适量地再作班次调节，但九巴未有正

面响应。另一方面，署方亦已要求九巴于爱民邨车站加设到站预报显

示屏及座椅，以改善乘客候车的情况，安装工程预计于本年年底完成；  

 

(3)  署方现时仍在处理九巴就其他路线班次调动提出的申请，

在处理有关申请时，署方会以议会的意见作为首要考虑；  

 

(4)  署方每年均会将重要的巴士路线改动或路线发展计划，提

交予各区区议会考虑，而个别路线调动则会根据指引处理，署方备悉

议员的意见；及  

 

(5)  会向上级转达议员要求较高层人员出席下次交运会会议，

向议会再次解释署方处理专营巴士路线班次调整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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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襄理黄秀娟女士回应如下︰  

 

(1)  重申是次班次调整的申请属于恒常做法，公司会不时检讨

各巴士路线的实际需求量和路面情况，向运输署提交建议调整方案。

是次 18 号的改动主要是基于行车路线受阻，引致脱班和车长休息时间

不足的情况出现，因此需要调整班次，并不牵涉议员提及的盈利或亏

损问题。公司在减少 18 号线部分时段的班次时，亦同时于其他个别时

段进行班次提升服务；  

 

(2)  九巴作为负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一直有视乎情况就个别乘

客量不高但有实际需要的路线提供服务，以便利市民；  

 

(3)  理解 208 号线的主要乘客较多为长者及学生，惟调查显示

该路线于最繁忙时段内的最高载客率只有 75%，因此作出调整建议，

而现时建议的班次安排相对而言能够让市民容易掌握班次时间；  

 

(4)  有关运输署的指引只属参考指标，九巴一向会按需要定时

检讨班次服务，并考虑向运输署申请调整班次；  

 

(5)  重申实时报站系统和兴建车站上盖及座椅等关爱措施最

初均是由九巴主动提出，虽然公司近年已积极跟进各车站的加装工

程，但亦难以同时间在全港 4000 多个车站装设有关设施，因此未必

能于削减班次前完成装设工程。公司会尝试考虑优先处理部分车站的

装设工程；及  

 

(6)  会向公司反映议员要求相关高层人员出席会议的建议。  

 

15.  邝葆贤议员表示九巴实时报站系统经常出现问题，个别于系

统中显示的班次实际上并无出现，要求运输署加强监察并加设罚则，

而九巴亦应改善举报方式，因现时举报错误资讯需提供多项资料，程

序十分繁复。  

 

16.  丁建华议员表示 208 号线在最繁忙时段的载客率有 75%已属

不错的水平，质疑是否需要达致 100%载客量，九巴才会承诺不削减

服务。他认为九巴已透过加价弥补部分路线收入不足的问题，因此不

应以此为理由削减班次。此外，他表示曾多次申请在巴士站兴建上盖

但均不成功，询问九巴兴建巴士站上盖的准则。  

 



6 

 

17.  杨永杰议员对九巴未有咨询居民便已削减班次及议员只能从

报章得知削班事宜表示不满，要求九巴及运输署认真检讨处事方式。

他认为部分路线实不应被削班，例如 14 号线将来会途经高铁站，预期

乘客量将会增加； 6F 号线因途经旺角，一向受居民欢迎； 2E 号线是

区内唯一既途经高铁站又能到达区内殡仪馆的选择；至于 208 号巴士

现时已是每 20 分钟一班车，如再减少班次变相等同削除此路线。  

 

18.  林德成议员提出意见如下：  

 

(1)  希望运输署认真考虑多条未获批减班的路线的申请，包括

2E、6F、30X 和 8 号等，这些路线均非常受居民和长者欢迎，而巴士

能够提供点对点服务，并非铁路可以取代；  

 

(2)  希望部门和巴士公司日后在计划削班前，先咨询议会和居

民的意见，即使部分路线的载客率未如理想，亦应首先考虑改用单层

巴士；  

 

(3)  认为频密的班次改动和脱班问题亦是令乘客量下降的原

因之一，因此九巴应检讨其服务质素和服务承诺，以作改善；及  

 

(4)  运输署应在续约巴士公司专营权的时候，与巴士公司认真

检讨其服务，再作决定。  

 

19.  余志荣议员反对部门和巴士公司只是依从指引内所订的载客

率作指标，一刀切地作出削减班次的安排，认为部门应考虑区内的实

际情况，并与居民和议员作出沟通。他赞扬部门在处理 8P 特别线的

减班安排时，先咨询议会的意见，并邀请当区议员实地视察乘客量，

以及作出商讨和跟进。  

 

20.  左汇雄议员提出意见如下：  

 

(1)  要求九巴解释不先考虑将 18 号巴士转用单层巴士，却直

接缩减班次的原因；  

 

(2)  要求九巴承诺会在削减班次前，在相关车站安装到站预报

显示屏和座椅；及  

 

(3)  要求运输署承诺未来会就巴士削减班次的事宜事先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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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  

 

21.  九巴公司黄秀娟女士综合响应如下 :   

 

(1)  实时班次预报系统出现不符可能是受数据传送的问题影

响，她会将问题转交相关组别跟进；  

 

(2)  再次澄清路线的盈利及亏损并非调整班次的主要考虑，基

于个别路线的班次受交通阻塞影响，行车时间与原先的编排相差很远，

即使改用单层巴士亦不能解决问题。就 18 号巴士而言，自上月调整行

车时间后，调查显示该路线的班次已没有因为道路阻塞而脱班的情况； 

 

(3)  澄清现时仍未落实 208 号巴士的缩班安排，有关申请仍有

待运输署审批；  

 

(4)  公司会继续跟进在巴士站加设显示屏、上盖及座椅的工

程，但亦需视乎各站的实际情况，因此未能承诺于削减班次前，在所

有相关车站完成安装；及  

 

(5)  任何重要的路线更改或重组均会透过每年的巴士路线发

展计划咨询议会，而一般的日常班次调整则会与议员作出沟通。  

 

22.  运输署黄以巨先生综合响应如下︰  

 

(1)  有关实时报站应用程序的资料与实际车辆情况不同的事

宜，会向相关同事了解后作出书面回复；  

 

(2)  个别车站上盖或因受环境影响和居民的反对而未能兴建，

他已要求九巴考虑丁建华议员提出的建议，并稍后联络议员再作跟

进；   

 

(3)  署方十分理解沟通的重要性，重申审批时会以议员的意见

为首要考虑，并承诺会于审批班次调整申请前与相关议员作出沟通。 

 

23.  邝葆贤议员重申班次预报应用程序并非受数据传送或全球定

位系统等问题影响，而是脱班的问题，要求九巴正视和跟进。  

 

24.  丁建华议员不满意巴士公司的回复，支持左汇雄议员提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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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会议续议议程事项二至五的建议。  

 

25.  主席总结委员的意见，表示大部份议员对削减巴士班次十分

关注，部门和九巴公司的回复未能完全释除议员的疑虑，因此将会续

议议程事项二至五，并要求部门和九巴公司的相关人员出席下次会议。 

 

要求巴士站加设坐凳及定期清扫车站上盖  (文件第 50/18 号 )  

 

26.  林博议员阐述文件第 50/18 号，并提出以下查询︰  

 

(1)  车站上盖的清洁工作是否由承办商负责及其清洁时间；  

 

(2)  漆马大厦巴士站于 5 月 31 日加设座椅后翌日便立即被拆

卸的原因；   

 

(3)  要求加设座椅前，先与议员及居民商议确实的加设位置；

及  

 

(4)  查询启明街 106 和 115 号巴士站仍未加设上盖的原因。  

 

27.  九巴公司荔枝角厂襄理 (车务 )黄裕廷先生表示会积极跟进在

车站加设座椅和上盖的事宜，并会研究在启明街车站加设上盖的可行

性。  

 

28.  城巴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总公众事务主

任尹慧娴女士表示负责安装车站上盖的承办商会定期进行清洁，个别

设于繁忙道路的车站可能较易出现卫生或清洁的问题，前线同事（包

括督察和负责站牌设施的人员等）发现有需要时，会安排承办商跟进

和清理。  

 

29.  运输署黄以巨先生响应如下︰  

 

(1)  漆马大厦巴士站的座椅因安装位置与原先的设计有出入，

因此于安装后进行拆卸，并将于三星期后完成重新安装；  

 

(2)  个别车站因受环境及路面因素影响，例如已铺设视障人士

引路径等，因此未能加设显示屏或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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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署方会在收到要求加快设置上盖及座椅的申请时，与九巴

商讨在许可的情况下优先处理；及  

 

(4)  九龙城区内所有车站于多年前已就加建上盖及座椅的事

宜作出咨询及研究，但部分车站因受当时的环境或居民反对等因素影

响而未有落实兴建，署方已要求九巴公司再就启明街车站加设上盖建

议提交申请，以便再次研究其可行性和进行地区咨询。  

 

关注 5M 巴士近期脱班事宜  (文件第 51/18 号 )  

 

30.  何华汉议员阐述文件第 51/18 号。  

 

31.  九巴公司黄裕廷先生表示已就 5 月 23 日 5M 巴士服务脱班的

事宜作出事故调查。当天由于两辆 5M 巴士于繁忙时间先后出现故障，

引致服务受阻，公司已实时于附近的车厂及另一条路线分别调配一辆

巴士给 5M 号线以作应对，并安排调配的车辆先到九龙湾站疏导下班

回德朗邨的轮候人潮。他表示未来会密切监察车辆机件的状况，减少

坏车情况发生。  

 

32.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 /房屋计划许良芬女士表示署方关注有关

事件，已要求九巴作出调查及回复。署方并已检查当天的出车纪录，

证实九巴曾临时调配两辆巴士协助疏导乘客。同时，署方亦曾派员于

5 月 25 日再作实地调查，显示第 5M 号线的出车纪录比服务详情表规

定多出两班。署方一方面要求九巴加强车辆检查，另一方面，为方便

乘客了解该线的到站时间，署方亦要求九巴考虑于该站加设到站显示

屏。  

 

33.  何华汉议员要求于相关车站加设显示屏及增设站长，并安排

有经验的车长负责 5M 号线，以应付突发状况。  

 

34.  九巴公司黄裕廷先生表示会在相关员工调配的安排上纳入何

议员的意见。  

 

要求于拟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加建高架行人通道接驳德朗邨  

(文件第 52/18 号 )  

 

35.  何华汉议员阐述文件第 52/18 号，并要求相关部门将拟议的高

架行人通道向北延伸至接驳德朗邨、就有关工程进行地区咨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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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在通道预留空间以备将来延伸接驳至附近的图书馆和游泳池等公

共设施。  

 

36.  主席表示由于起动九龙东办事处没有派员出席会议，希望秘

书处将何华汉议员的意见转交起动九龙东办事处。  

 

要求取消马可尼道翠丽苑门口泊车位  (文件第 53/18 号 ) 

 

37.  何显明议员阐述文件第 53/18 号。  

 

38.  运输署工程师 (九龙城 )陆雅仪女士表示已前往上述地点进行

实地视察，将会进行地区咨询，以研究取消该泊车位的可行性。  

 

要求恢复「红磡–中环」及「红磡–湾仔」的渡轮航线   

(文件第 54/18 号 )  

 

39.  梁美芬议员阐述文件第 54/18 号。  

 

40.  余志荣议员表示红磡区海滨长廊附近现时有新屋苑、商业大厦

及新酒店落成，提供大量客源，希望运输署就恢复有关渡轮航线重新

招标。  

 

41.  张仁康议员表示 2011 年取消有关渡轮航线是因为营运者无利

可图，但现时区内对渡轮的需求有所提升，虽然地铁观塘线延线已经

通车，但车费昂贵，因此渡轮服务有很大吸引力。  

 

42.  林德成议员表示红磡区发展迅速，人流不断增加，为配合整个

社区和海滨长廊的发展，运输署应尽快落实及跟进复航的安排，纾缓

交通挤塞问题及带动区内的旅游业发展。  

 

43.  何显明议员建议运输署就航线复航长远发展作出考虑，例如加

入短线小巴配套，连接附近的大型屋苑及码头。  

 

44.  黎广伟议员认为渡轮复航可以纾缓红磡海底隧道交通挤塞的

情况，查询运输署有否就复办渡轮航线作出研究，若数据显示开办航

线是有利可图，运输署应积极考虑复办航线。  

 

45.  运输署高级运输主任 /渡轮策划 1 袁妙珍女士表示政府一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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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由私人公司按商业的原则营运航线，重申署方对于复办航线采取开

放态度，欢迎业界就营辨航线向运输署提出申请。在考虑复办航线的

申请时，署方除考虑市民意见外，亦会就海上交通情况、乘客需求、

财务及运作上的安排等因素考虑其可行性。此外，署方已收到居民的

意见，并曾研究复办渡轮的可行性，但暂时仍未有具体的方案，署方

备悉各议员对复办航线的意见。  

 

46.  梁美芬议员希望运输署采取更积极的态度研究如何吸引营办

商，并联同相关的政府部门研究在多方面发展和活化渡轮码头，例如

加入餐饮、艺术及广告元素等。  

 

47.  余志荣议员同意梁美芬议员的意见，表示运输署应善用现有的

资源，以更优厚的条件吸引营办商投标，配合政府就活化码头的工作，

令航线得以长远发展。  

 

48.  黎广伟议员代表已离席的邝葆贤议员表达意见，表示她亦支持

复办有关渡轮航线，查询运输署过去有否在促成恢复渡轮航线方面进

行跟进工作，例如重新招标或联络相关渡轮营办商作研究等，表示运

输署应尽快就复办航线进行可行性研究。  

 

49.  张仁康议员认为运输署并未充分了解现时复办航线的外在环

境因素改变和乘客需求量等资料，强调运输署应尽快进行招标。  

 

50.  林博议员对部门的响应感到失望，表示部门不应漠视八千多名

居民联署的意见。他又表示现时有不少渡轮航线均没有亏损的问题，

建议政府参考这些航线的营运方式。  

 

51.  运输署袁妙珍女士综合回应如下 :  

 

(1)  署方已初步与业界探讨营办有关航线的意向，并会继续跟

进检讨复航的所需因素和考虑邀请业界提出申请；  

 

(2)  署方有留意附近海滨的发展，明白区内的交通配套 与

2011 年时有所改变，亦同时关注地铁路线开通对复办渡轮的影响。

参考其他渡输航线的情况后，发现铁路的开通会令乘客量有所下跌，

因此署方需要慎重考虑乘客量能否支持复航；  

 

(3)  关注复办航线后营办商的开源及节流方式，署方会研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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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引入配套设施，令航线可以长远营运，稍后会书面回复议会；及  

 

(4)  署方容许渡轮营办商在可行情况下将码头分租以增加收

入，惟现时码头未有接驳大渠，未能发展较为复杂的商业活动，署方

会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分析及商讨，研究码头进行商业活动的可行

性，以提供更好的客观条件，吸引营办商投标。  

 

52. 主席总结议员的意见，表示议员对复办有关航线的意见一致，

希望运输署就复航作出深入研究，并以书面回复。  

 

2018 香港单车节  (文件第 55/18 号 )  

 

53.  香港旅游发展局 (下文简称「旅发局」)经理 /节目统筹钟诚丰先

生阐述文件第 55/18 号。  

 

54.  关浩洋议员查询在九龙城区设置观众看台的情况，及因应上届

赛事的路面沙石问题，如何保障参加者的安全。  

 

55.  主席查询局方有否与警方交通部商讨及评估将封闭路段减至

最少，及单车节与香港品牌的关系和如何透过此活动推广香港品牌。  

 

56.  旅发局钟诚丰先生的响应如下 :  

 

(1)  由于红磡或黄埔花园附近的路段较为狭窄，设立看台相对

困难，因此是次活动只会在尖东海旁设立看台。局方届时会作出宣传，

市民若有兴趣观赏赛事，可透过手机留意 Facebook 直播；  

 

(2)  局方将会安排义工及工作人员在不同的路段和桥上当值，

预先视察路面情况及清理沙石，避免道路上的沙石影响参加者的安

全；  

 

(3)  局方就封路的事宜曾多次与警方及运输署进行会议，希望

尽量减低封路对公众的影响。届时将在不同路段实施不同时段的封路

安排，尖沙咀及九龙城一带分别由清晨 1 时至下午 6 时进行分段封闭；

因应广东道及柯士甸道西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将会由清晨 4 时 15 分

封闭至上午 11 时解封；及   

 

(4)  香港每年都会举行不同的世界级运动项目，例如七人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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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和网球赛等。局方希望透过举办单车节，巩固香港作为举办世界级

体育项目都市的形象。此外，局方亦希望透过举办不同种类的盛事，

例如美酒佳肴节及新春花车巡游等，提高香港「亚洲盛事之都」的地

位。   

 

57.  张仁康议员指出局方提供的资料文件未有显示所有受影响的

屋苑 (例如半岛豪庭 )均会获事前通知有关活动，询问部门会否通知所

有受影响屋苑有关封路安排。  

 

58.  旅发局钟诚丰先生表示有关宣传单张和资料将会发放给所有

牵涉范围内的屋苑，包括半岛豪庭。  

 

59.  主席总结议会支持举办此项活动，希望活动在推广香港品牌的

同时能够顺畅和安全地举行。  

 

关注联成大厦段宝其行街及宝来街行人路状况  (文件第 56/18 号 )  

 

60.  张仁康议员阐述文件第 56/18 号。  

 

61.  路政署区域工程师 (红磡 )谭皓铨先生表示已经与相关的维修

工程师商讨和研究有关问题，认为保持使用混凝土进行修补及扩大维

修的范围，比改用环保砖更能保持道路的耐用性和减少凹凸不平的情

况。  

 

62.  张仁康议员表示该路段过往因进行其他工程后重新修补，引致

路面凹凸不平，如部门继续使用混凝土作修补，应将整条道路翻新。 

 

63.  路政署谭皓铨先生备悉议员的意见，会与相关同事商讨和跟

进。  

  

要求恢复设立红磡道车速侦测仪器、要求于启德隧道宋重台道出口路

面加设黄线提醒驾驶者减速  

(文件第 57/18、 58/18 号 ) 

 

64.  梁美芬议员阐述文件第 57/18 号。  

 

65.  杨振宇议员阐述文件第 58/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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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运输署工程师 (红磡 )麦鼎佳先生的回复如下︰  

 

(1)  运输署及警务处正筹备安装新一批的固定侦测车速摄影

机及冲红灯摄影机，届时将会按相关的选址准则及资源分配安排，决

定新一批摄影机的位置及数量。而在红磡道德安街和德民街交界口的

位置加设固定侦测车速摄影机的建议，已被纳入考虑之列；  

 

(2)  启德隧道宋皇台道出口限速 50 公里，属于运输署规管范

围。署方已实地视察该黄线位置，发现该处于转弯位前已设有 10 条

黄线，提醒驾驶者减速。根据署方的运输策划及设计手册，如果在弯

位上加黄线，可能会为驾驶者带来潜在风险，因此署方认为现时在弯

位前加设黄线的安排合适。署方亦备悉议员的意见，并会密切监察该

路段的超速情况。   

 

67.  香港警务处九龙城警区区交通队警长邓衍平先生表示已通知

九龙西交通总区负责执行超速驾驶相关法例的组别有关红磡道的超

速驾驶问题。警方于 2017 年总共在上址执行 9 次侦测车速的行动，

发出 63 张告票； 2018 年 1 月至 5 月期间则有 2 次行动并发出 16 张

告票。  

 

68.  杨振宇议员询问除在弯位上加设黄线外，能否在弯位之后加设

其他措施，提醒驾驶者有关车速限制。  

 

69.  运输署麦鼎佳先生表示会研究在弯位后的斜路加设相关措施

提醒驾驶者减速。  

 

70.  主席希望运输署尽快就跟进上述事宜定出时间表和研究改善

措施。  

 

要求红磡黄埔街行人天桥升降机工程如期完工 (文件第 59/18 号 ) 

 

71.  林德成议员阐述文件第 59/18 号。  

 

72.  科进顾问（亚洲）有限公司叶伟富先生的响应如下 :  

 

(1)  红磡南道近黄埔街的行人天桥 (结构编号：KF102)加建的

1 号升降机已经完成地下设施的改道及兴建地基桩柱及桩帽工程，现

正进行升降机塔的建筑工程，预计本月内完成有关工序。其后会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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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机电设施、外墙百叶及玻璃和主体升降机，预计于本年年底完成

安装工程，待明年年初机电工程署作最后测试后即可开放予公众使

用；  

 

(2)  较早前由于正在处理地底设施，包括迁移水管、高压电线

和渠务等工作，并需要向运输署、路政署及警务处申请临时交通改道

措施，因此工地地面未必看到工人在工作。现时相关申请已获审批，

承建商会加快工序，期望本月底内完成相关升降机塔的建筑工程；及  

  

(3)  承建商亦同时进行红磡南道近红菱街的 2 号升降机工程，

有关工程已于 2018 年 4 月底完成高压电线迁移工作，预计主升降机

塔的安装工程将会并入「人人畅道通行」计划的下一阶段的工程合约

中进行。  

 

73.  林德成议员建议署方先集中完成一个升降机工程，以免资源分

散的情况下令两项工程均未能赶及完工，亦希望部门加紧监督工程进

度。  

 

74.  张仁康议员希望黄埔街的升降机工程能够于 2018 年内完成。  

 

75.  关浩洋议员希望了解 2 号升降机工程的进展。  

 

76.  土木工程拓展署陈建光先生 表示根据现时进度，预计可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黄埔街行人天桥的 1 号升降机工程，届时会由机电

工程署进行最后测试，完成测试后即可开放予公众使用。此外，有关

红菱街 2 号升降机的工程进度，议员可参考投影片内的资料，署方亦

欢迎议员于会后联络工程人员查询工程资料。  

 

要求小巴线 8 号增设去程分段收费  (文件第 60/18 号 ) 

 

77.  吴奋金议员阐述文件第 60/18 号。  

 

78.  运输署黄以巨先生表示曾与小巴营运商研究小巴 8 号线分段

收费建议，目前由何文田往红磡站为目的地的乘客占大约九成的乘客

量，若进行分段收费即变相减价，会令营运商承受很大的财政压力。

另一方面，由尖沙咀亚士厘道往大角咀方向的小巴 3 号线，会途径即

将开通的高铁站，营办商承诺会研究将来的换乘安排，以便利何文田

区的居民，署方会适时就有关安排咨询区议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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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林德成议员同意吴议员有关分段收费的意见，并关注该小巴路

线的班次经常延误，居民在明安街附近较难上车。  

 

80.  运输署黄以巨先生表示会紧密监察该小巴线的班次问题。  

 

关注船澳街 /德民街十字路口交通安全、要求于机利士南路 50 号及温

思劳街 24 号对出增设行人过路设施、要求改善机利士南路巴士站对

出路面指示标志、要求更换温思劳街 21 号对出栏杆  

(文件第 61/18 号、 62/18 号、 63/18 号及 64/18 号 ) 

 

81.  张仁康议员阐述文件第 61/18 号。  

 

82.  林德成议员阐述文件第 62/18 至 64/18 号。  

 

83.  运输署麦鼎佳先生的响应如下 :  

 

(1)  现时驾驶人士在船澳街和德民街交界的位置只可以南行

越过德民街，署方曾实地视察现场情况，发现船澳街的路段上已分别

设有直去的路标、指示牌和绿色箭咀，因此现有的路道设计合适。署

方亦会研究相关措施以加强提醒驾驶人士；  

 

(2)  署方亦已就机利士南路和宝温思劳街增设行人过路设施

的建议进行实地视察，发现机利士南路 50 号对出现时已设有一个行

人过路处横过宝其利街；而离温思劳街 24 号大约 30 米处，亦已设置

行人过路设施；  

 

(3)  署方已重新检视机利士南路巴士站对出的道路标记设计，

发现设施符合指引的要求，而在宝其利街转入机利士南路的路口，现

时已设有路牌提醒驾驶人士不可驶入，地上亦有间断的双白线提醒驾

驶人士。署方现正研究相关改善措施，以加强对驾驶人士的提醒；及  

 

(4)  署方已于 2017 年要求路政署在温思劳街加设栏杆，引导

市民横过马路。署方亦曾实地视察温思劳街 21 号的位置，发现较多

商户于该处上落大型货物，若在该处设置栏杆，可能会阻碍商户上落

货。署方备悉议员的建议，并会密切留意该处的车流及行人的情况，

适时作出跟进。  

 

84.  警务处邓衍平先生表示警方录得船澳街 /德民街十字路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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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共有 26 宗交通意外，当中 2 宗涉及有人受伤；2018 年 1 至 5

月则有 4 宗交通意外，当中有 1 宗涉及有人受伤，但未能确定上述交

通意外的成因是否与路牌设计有关，而现场亦并非交通黑点。  

 

85.  张仁康议员表示个别车辆于船澳街 /德民街十字路口的交通灯

前停顿后违例转入德民街，属故意行为。他同意该位置的路牌及地面

标志已足够提醒驾驶者，建议部门在该处安装闭路电视，以收阻吓及

执法作用。  

 

86.  林博议员表示区内多个位置都有相同的问题，要求运输署及警

方作出检讨，并尽快引入更多先进的监测仪器以解决问题。  

 

87.  林德成议员建议运输署慎重考虑及重新检视于机利士南路及

温思劳街附近增设过路设施，及将机利士南路的指示箭咀改为直指，

避免引起道路使用者的误会。此外，温思劳街 21 号对出位置经常发

生交通意外，而该位置亦较常见违例泊车情况，建议运输署检讨该处

是否适合用作上落货。  

 

88.  运输署麦鼎佳先生的响应如下 :  

 

(1)  有关船澳街、德民街十字路口的问题，署方备悉议员的建

议并会研究合适的加强措施，防止车辆违规转入德民街；  

 

(2)  机利士南路道路标记的问题已纳入研究范围，署方会检视

改善道路标记的可能性；及   

 

(3)  备悉林德成议员要求于机利士南路 50 号、温思劳街 24

号加设行人过路设施及温思劳街 21 号加设栏杆的意见，稍后将会作

详细研究。  

 

要求监督掘路工程尽快及如期完工避免交通挤塞及影响环境卫生  

(文件第 65/18 号 ) 

 

89.  邵天虹议员阐述文件第 65/18 号，并查询路政署有否跟进延误

的掘路工程，包括派员巡查工地及执行工程延误的罚则。  

 

90.  路政署工程师 /掘路许可证 (九龙东 )刘慧仪女士表示署方会严

格执行延期工程的罚款，在批出延期许可证之前，相关申请人需先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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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罚款，而路政署的有关组别亦会按照机制巡查相关掘路工程。  

 

91.  邵天虹议员查询若承办商能够就挖掘工程延期提出合理解释，

是否仍需缴付罚款。近年挖掘工程延误的问题日益严重，质疑署方有

否严格执行延期罚款和巡查工地等措施及其成效。  

 

92.  关浩洋议员指出路政署在审批挖掘准许证的过程缓慢，严重影

响工程进度，查询现时仍待批出挖掘准许证的工程数量，及是否牵涉

人手不足问题。  

 

93.  路政署刘慧仪女士的回应如下 :  

 

(1)  根据《土地 (杂项条文 )条例》(第 28 章 )内有关罚款收费的

规定，若工程进度延误需向路政署申请挖掘许可证延期，申请人需提

供充分理由及缴付行政费用 650 元和延期费用每日 35 元，若没有充

分理由，署方会因应受影响街道的等级向申请人收取额外的费用，由

每日 1,500 元至 18,000 元不等，从而减少工程延期的情况；及  

 

(2)  由于现时香港地底的公共设施数量庞大，因此经常需要维

修保养，令工程数字上升，申请人需提供足够理据及相关部门的封路

批准，署方才会发出挖掘准许证。至于现时尚待批核的掘路许可证的

申请数字，将于会议后向议员补充有关资料。  

 

94.  邵天虹议员指部分工程申请延期后，未有更新完工日期，工程

占用了路面及引起环境卫生问题，希望署方正视。他认为有关罚款金

额对承办商而言阻吓性偏低。  

 

95.  主席希望路政署备悉议员的意见，考虑检讨相关法例能否有效

减少工程延误对居民的影响，以及研究改善方案。  

 

下次开会日期  

 

96.  主席宣布下次开会日期定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2 时 30 分，并无其他讨论事项。主席于下午 6 时 07 分宣布会议结束。 

 

97.  本会议记录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正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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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18 年 7 月  


